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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二零一八年五月之最新经营资料及 

H 股复牌条件达成进展之最新情况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是依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13.24A作出，该公告于 2018年 6月 16日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发布（www.hkex.hk）。全文如下： 

  

谨此提述本公司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三十日、九月二十九

日、十月三十一日、十二月十四日、二零一八年二月二日、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二零一

八年四月十日、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四日刊发公告。 

 

截止二零一八年五月之最新经营资料 

以下载列本公司截止二零一八年五月之最新业务经营资料。以下载列之资料乃根据

本公司于截至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未经审核管理账目作出。（下列数据为母公司财务

数据）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之营业收入（不含增值税）约为人民币

187,684千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银行存款约为人民币59,270千元。截至二

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应收账款总额约为人民币291,502千元。截止二零一八年

五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之银行贷款金额约为人民币245,000千元。 

 

本集团拥有其他资产及负债，上述有关其业务及现金状况之最新资料不应被视为本集团之

财务表现指标，仅供参考。 



H 股复牌进展工作通报 

公司独立调查委员会已正式针对香港复牌条件之要求开展工作。 

1、公司年审会计师大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年 4 月底完成了对公司

2016年、2017年年度审计工作,并对 2016年出具了《2016年度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

专项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18】003038号），对 2017年出具了带强调段的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8】001105号）。详见公司公告。 

2、公司内控咨询顾问马施云咨询有限公司在现场的内控审查工作已经结束,目前正在

对公司内控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公司预计相关工作将在 2018年 6月底之前完成，并提

供第一阶段的内控审查报告及公司整改计划。 

3、公司法证审计团队多次就法证审计相关问题跟公司进行沟通，目前正在就相关资

料的提供和程序进行接洽协调，同时，公司独立调查委员会将在下月初就法证审计工作的

具体开展制定详尽的预计时间表。 

4、公司已初步确定由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相关律师作为公司的专项律师，对各项需

报送联交所审查的回复性材料出具法律意见，待最终确定后，公司将对此信息进行更新披

露。 

5、公司复牌财务顾问香港同人融资公司团队、内控咨询顾问、法证审计团队及香港

律师团队就公司 H股复牌相关工作定期讨论分析，正在积极开展相关工作。  

 

继续暂停买卖 

本公司H股股份于联交所之买卖将继续暂停，以待完成于2017年6月21日公布之H股复

牌条件。 

 

特此公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6月 16日 


